附件1：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负责拟订并组织实施市场监督管理事业发展规划和技术机构建设规划，贯彻实施《国家质量振兴纲要》和湖南省质量振兴规划，组织推进质量兴县发展工作，组织实施商标战略和名牌战略，指导广告业发展，参与制定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规划。
2、负责拟定并协调推进食品安全规划，负责建立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公布重大食品安全信息，参与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负责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建设，组织和指导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监督事故查处落实情况。
3、负责依法承担对各类市场经营秩序监管责任，负责市场交易行为和网络交易行为及有关服务行为监管职责，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营秩序，依法负责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组织开展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府企业信用、行业信用建设，实施信用分类管理，依法实施合同行政监督管理，负责管理股权出质登记、动产抵押登记，组织监督管理拍卖行为，指导依法查处合同欺诈等违法行为，依法监督管理经纪人、经纪机构及经纪活动，依法监督管理直销企业和直销人员及其直销行为，负责各类广告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4、指导反垄断执法工作，统筹推进竞争政策实施，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根据授权对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反垄断审查。
5、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秩序依法监督管理市场交易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行为，组织指导查处价格收费违法违规、不正当竟争、违法直销、传销、侵犯商标专利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行为、指导广告业发展，监督管理广告活动，指导查处无照生产经营和相关无证生产经营行为。
6、负责依法管理和指导质量工作，负责质量宏观管理和产品（商品）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组织产品（商品）质量预警、监测工作，受委托组织协调较大产品（商品）质量事故的调查处理，组织实施质量奖励制度和缺陷产品（商品）召回制度。
7、负责依法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组织指导消费维权工作，负责涉及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申诉和举报工作。
8、负责管理标准化工作，组织协调和指导推动各部门、各行业的标准化工作，依法组织制定地方标准规范，监督检查标准的实施，依法管理、指导全县农业、工业、服务业及其他领域标准化、技术性贸易壁垒工作，受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委托管理辖区内组织机构代码和商品条码工作。
9、负责管理计量工作，依法管理辖区内计量器具及量值传递和比对工作，负责规范和监督商品计量和市场计量行为，负责产品能源效率标识监管，依法推行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管理工作。
10、负责辖区内综合管理特种设备的安全监察、监督工作，依法对特种设备生产（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经营、使用、检验、检测等环节进行监督检查，负责特种设备行政许可项目的监督管理，按规定权限组织特种设备事故的调查处理，监督检查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的执行情况。
11、负责辖区内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工作。承担产品质量安全强制检验、风险监控、国家监督抽查、定期监督检查等相关工作，负责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及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纤维质量监督工作，组织对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负责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指导查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按分工管理辖区内产品质量投诉和举报,打击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违法活动。
12、负责管理合格评定工作，负责检验机构及其检验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规范和监督认证市场行为，负责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能效标识的监督管理，推进实施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13、负责依法承担辖区内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药品（含中药）、医疗器械、化妆品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建立问题产品召回和处置工作机制并监督实施，推动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体系、电子监管追溯体系和信息化建设，负责开展食品药品信息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等有关工作。
14、负责监督实施国家药典等药品和医疗器械标准、分类管理制度，负责监督实施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质量管理规范。健全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体系，并开展监测和处置工作。组织实施执业药师资格准入制度，指导监督执业药师注册工作。配合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15、负责全县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推动健全协调联动机制。督促检查各乡（镇）人民政府及县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各相关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并负责考核评价。
16、负责消费维权工作。组织开展有关服务领城消费维权工作，指导查处制售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指导消费者咨询、申诉、举报受理、处理等工作，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
17、负责市场监督管理科技和信息化建设、新闻宣传、交流与合作，按规定承担技术性贸易措施有关工作。
18、负责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拟订实施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的政策和措施。按权限负责商标、专利和原产地地理标志的管理，负责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知识产权信息传播利用，规范知识产权交易和无形资产评估，促进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统筹协调涉外知识产权有关事宜。
19、负责保护知识产权。落实严格保护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等相关工作，负责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组织指导商标、专利执法工作。
20、负责统一管理检验检测工作．推进检验检测机构改革，规范检验检测市场，完善检验检体系，指导协调检验检测行业发展。
21、负责对本行业、本领域应急管理工作，对本行业、本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22、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人员编制情况

本单位实有编制人数173人，退休人员111人，遗属人员17人。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2720.9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2480.95万元，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240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2720.9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517.95万元，项目支出203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3134.81万元，较预算增加413.86万元，总支出3134.8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428.54万元，占总支出的77%；项目支出706.27万元，占总支出的23%。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2024年人员工资普调增加基本支出，增加县级、省级专项项目资金。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5.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万元，公务接待费5.5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6.05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29万元，公务接待费3.76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万元，其中：货物0元，工程0万元，服务0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035.18万元，负债总额36.78万元，净资产998.4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2007.14万元，在用资产2007.14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本单位通过预算执行，保障了单位的正常运转；通过各项专项工作，加强了市场监督管理，有效的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
（1）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等抽验费65万项目：2024年完成食品快速检测批次达5000个批次以上，合格率达100%，完成食品安全县级监督抽检任务1373批次，其中对不合格的批次按期进行了核查处置，所有抽检结果信息已依法在县人民政府网站及国家抽检系统平台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聚焦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燃气具及配件、烟花爆竹“一老一小”产品、“护农”产品等，加强产品质量监测抽检和质量安全专项治理，全年抽检100批次以上，产品合格率提升到97%以上。
（2）质量监管工作经50万（含食盐、粮食、成品油等）项目：1.积极开展食品安全质量监管工作，全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45余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3200户次。组织执法人员检查学校（含托幼机构）食堂及食品经营户，责令整改学校食堂、食品经营户（含食品摊贩）50户次；2.检查药品零售企业和医疗机构275家，出动执法人员390人次；3.围绕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儿童学生用品、重点日用消费品、塑料制品、化肥农资产品、电线电缆等重点工业产品领域的安全开展质量监管工作，积极参与配合国家局、省局、市局对我县重点工业产品监督抽查；开展全县农资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对农资生产企业和农资市场的产品进行了抽样检查；按照省局和市局的安排部署，全面推动产品合格证制度落实和禁、限塑行动的推进，开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排查、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电动摩托车（自行车）等10多个专项治理行动，确保全县产（商品）质量和生产安全稳定可靠。

（3）首届衡东县县长质量奖奖金60万元项目：经过资格审查、资料评审、现场评审、综合评价、网上公示等环节，通过县人民政府常务会确定湖南东健药业有限公司、湖南纳金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湖南启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三家公司获得首届衡东县县长质量奖，对获得县长质量奖的企业奖励20万元/个，通过县长质量奖评选，重点宣传重视质量、产品可靠的典型企业，培育一批优秀品牌，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占据产业链中高端的产业。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本单位在绩效管理方面需进一步提高，要继续优化绩效指标、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一是要科学进行绩效目标设置，选取适宜本单位绩效管理的指标；二是要加强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估，提高绩效目标、绩效指标设立的科学性。

衡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5月28日
